
  
    
      
    
  
 
        
            
                牙狼族之王
            

            

            
                言归正传，利姆路答应要协助哥布林保卫村子，但他最先做的事情是治疗伤员。
            

            
                看样子他是把大量吸收了我的魔素的希波库特草，精制成了高纯度的回复药。
            

            
                这家伙明明才刚转生到这世界来，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知识的啊？
            

            
                他和我交谈时也曾有过似乎在咨询某人的样子，该不会……
            

            
                就算用我的独有技「究明者」也无法窥知利姆路的心底深处，搞不好他所持有的技能并非
            

            
                只有独有技「捕食者 J。
            

            
                若要「解析鉴定」困住我的「无限牢狱」的话，独有技「捕食者」并不适合，应该要朝他
            

            
                还偷藏了 一手的方向来思考。
            

            
                啊不，等等。
            

            
                这么说来，他遇上我的时候，也是在和自己的技能对话。
            

            
                应该是…… 叫什么来着？至少不会是「捕食者」。
            

            
                利姆路确实有在脑中思索着技能的事，但我却无法接收到他的思路。
            

            
                难道他在阻碍我接收这些讯息？
            

            
                这样一想就说得通了。
            

            
                技能是不可能自己主动做出阻碍行为的，而利姆路居然能瞒过身为「龙种」的我，倒也是
            

            
                有两把刷子。
            

            
                原来如此。
            

            
                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却比我想的还要来得深思熟虑。
            

            
                利姆路果然是个有意思的家伙。
            

            
                而这样的利姆路，开始大胆地指使哥布林们把他们的住家全部拆掉，并叫他们做出象是人
            

            
                类所使用的栅栏。
            

            
                而利姆路再往这些栅栏上绕上一圈从 B 级魔物黑暗蜘蛛身上所夺来的技能「黏丝」，再利
            

            
                用「钢丝」做补强并布下陷阱。
            

            
                这些巧妙的陷阱不禁让我感到佩服，不过……
            

            
                我试着读取制作出这些陷阱的利姆路的表层的心理层面后，才发现他这类的知识似乎是从
            

            
                叫漫画与小说的玩意儿里得来的。
            

            
                将印象中似乎在哪看过的陷阱组合起来，再利用「──」加以最适化，他是这么想的。
            

            
                不过这「──」到底是什么呢？
            

            
                利姆路似乎感应到我在偷窥他的内心而加以阻碍。果然和我所想的一样，他似乎还有什么
            

            
                技能瞒着我没说。
            

            
                连身为挚友的我都要保密，利姆路也真是冷淡。
            

            
                这件事就先放在一旁吧，但漫画与小说又是什么？
            

            
                我倒是比较在意这个。
            

            
                其他还看到了电影与动画等等词汇，这些词汇不断地刺激着我的好奇心。
            

            
                有必要来调查一下。
            

            
                我将用来解析如何解除「无限牢狱」的独有技「究明者」，分出一些资源来试着连结利姆
            

            
                路的深层记忆区。
            

            
                虽然依旧遭到抵抗，但为了满足探求智慧的好奇心，我也是拼命地努力试探。
            

            
                也许是努力获得了回报，我解开了深层记忆区的部分情报，连带我与利姆路之间的信息共
            

            
                享也变得更加顺畅，这对我来说也是好事。
            

            
                这时就要说利姆路常说的那句话：「都在我的计算内」
            

            
                而我获得了信息的宝库。
            

            
                一座令人受用无穷的宝山。
            

            
                里头的故事虽然是用异世界的语言记载的，但解析语言对我来说等同儿戏一样，就用象是
            

            
                在玩拼图的感觉，简简单单地就解开了。
            

            
                我来看看，是一部叙述少年成为王者的故事吗？
            

            
                真令我感兴趣。
            

            
                里面有位帮助主角的军师负责分析各种状况，到了几乎只能说他根本能够读取敌军思考的
            

            
                地步。
            

            
                部故事里虽然有妖术，但似乎并没有角色使用华丽的魔法活跃于各种场面，所以不会出
            

            
                现使用魔法达成大规模屠杀等场景，主要是描写双方互相斗智的战事。
            

            
                现在的情况就很适用这些知识。
            

            
                原来如此。
            

            
                利姆路就是以从这些卷籍上所得来的知识，来对付那些狼群的啊。
            

            
                从战斗情况来看，狼群都落入了陷阱，而被弱小的哥布林们一一击杀。
            

            
                要是利姆路本人出来战斗的话，应该很容易就能把狼群们杀光，但他却特意让弱小的哥布
            

            
                林们出来一同作战；思考一下其中的理由，也就能明白他理所当然会这么做了。
            

            
                利姆路是要透过让这群哥布林自己挺身出来作战，使他们增加自信与经验，而这也会加深
            

            
                哥布林们对利姆路的信赖，进而成为彼此间的羁绊。
            

            
                哎唷唷，完全都和利姆路想的一样。
            

            
                对方有什么样的手段与技能，某种程度上似乎都被他看穿了。
            

            
                像这样因应对手的能力而思考出适合的战术，利姆路还真是个足智多谋的策士。
            

            
                我也不能输给他。
            

            
                我也得赶快吸收并融会贯通这些知识，以获取无边无际的睿智。
            

            
                正当我沉浸在这些以绘画与文字所呈现的深奥故事时，事情发生了。
            

            
                一股急遽的虚脱感。
            

            
                发生什么事了？我慌张地将意识转向利姆路时，他正在叫哥布林与狼群排成一列，一个个
            

            
                地向他们说话。
            

            
                难道这家伙……
            

            
                难道… 应该不会吧──我虽然这么想，但现实是残酷的。没想到利姆路做出了这种傻事，
            

            
                他替所有魔物都取了名字。
            

            
                你白痴啊？明明没有人能听得到，我却还是惨叫了出来，这自是不在话下。
            

            
                这种替魔物命名的行为，和人类的命名行为大大地不同。它就象是一种契约，以比父母跟
            

            
                子女还要牢固的羁绊，将命名者与被命名者连系在一起。
            

            
                但是这种行为要两者间有非常密切的信赖关系才能实行，就象是我为利姆路命名时，得互
            

            
                相交换彼此的力量才行，否则风险非常地大。
            

            
                因为这个命名的动作，就是命名者将力量分给信赖自己的部下而实施的行为。
            

            
                由于会减少自身的力量，就算是像我这样在这世上属一属二的上级魔物，也很少会做这种
            

            
                而利姆路这白痴为魔物们命名时，还不只消耗自己的魔素，就连我的魔素量也拿来用了。
            

            
                这就算是性情温厚的我也会震怒的。
            

            
                我慌忙地设法防止魔素流出，却因为两者间的信息共享变顺畅的影响，反而难以防止。
            

            
                你是连这步都计算到了，才允许我共享你脑中的信息的吗？
            

            
                让我误以为事情都如我所愿而一时不察，但结果看来都在利姆路的计算之内，真是只可怕
            

            
                的史莱姆。
            

            
                可是我也不能输。
            

            
                我用尽各种方法来阻挠利姆路吸走我的魔素。
            

            
                直到利姆路进入了休眠模式。
            

        
    
        
            
                朝着矮人王国前进
            

            

            
                当利姆路醒来时，魔物们已经进化了。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命名时就连我的魔素都拿来用了。
            

            
                虽然现在才在抱怨也没用，不过要破解「无限牢狱」的工作可能会因此而延迟。
            

            
                什么？你说那我就别在那边看漫画，快点进行「解析鉴定」不就好了？
            

            
                咯啊──哈哈哈，我无所谓啦，无所谓的。
            

            
                再说，就算因这种小事而使工作延迟，也只是在误差范围内罢了。
            

            
                不过呢，这个话题对我来说不太方便再讲下去，所以就先到这里为止吧。
            

            
                所以再回来观察利姆路
            

            
                利姆路向魔物们宣告要与人类和平共处。
            

            
                这样很好，我也对人类有兴趣，不只是想知道关于他们的知识，也希望有一天能实际走访
            

            
                人类的城镇看看。
            

            
                因为人类看到我这身龙样都会怕得和我打起来，所以之前都没办法行动，但如果像利姆路
            

            
                一样为对方设想的话，感觉我也能与人类打交道，但这都是能够从这可恶的「无限牢狱 J 中
            

            
                逃脱后的事了。
            

            
                利姆路等人打算重新建造被自己拆坏的村子。
            

            
                像平常一样我读取了利姆路表层的心理层面，发现他是想盖出能让自己住得舒适、过得快
            

            
                活的住处。
            

            
                虽然他的思考方式还是一样自我本位，但关于这点我没有任何异议。
            

            
                无法让自己快乐的人，又怎么能带给他人幸福呢？
            

            
                看了利姆路的为人处世后才让我发觉，像我过去那样只顾着自己快活是不行的。
            

            
                要能让周围的人也展露出笑容，自己才能过得快乐。
            

            
                我过去从没把下等生物放在眼里，看来这样果然是错误的。
            

            
                哥布林们现在也进化成了滚刀哥布林，展现出了高度的知性以及积极进取的态度。就如利
            

            
                姆路所想的，也许他们很快地就能催生出文化与艺术，为生活增添丰富的色彩也说不定。
            

            
                可能性这个嫩芽不应任意拔除，而是要培育它长大茁壮。
            

            
                我在这短短的期间内，就从利姆路身上学到了这么多的事情。
            

            
                利姆路似乎决定要前往矮人王国的样子。
            

            
                乘坐于狼背在大地上奔驰，迎面吹来的风令人心旷神怡。
            

            
                能够以超越音速的速度在天空中飞翔的我，从来没有在地面上奔跑的经验。体验过后方才
            

            
                明白，贴近地面移动时更容易产生高速的感觉。
            

            
                这个体验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百倍。
            

        
    
        
            
                矮人工匠
            

            

            
                虽然到达了矮人王国，但马上就有人来找碴了。
            

            
                人类之中有一大堆无法看透对手实力的家伙，他们就会像这样子直接来找人麻烦。
            

            
                我的记忆里也曾有过好几次被找碴的经验，这种生物似乎完全不懂得反省。
            

            
                …… 不过，现在的利姆路毕竟是低级魔物，会发生这种事也许是难免的吧。
            

            
                言归正传，回头看看这些来找碴的人，他们似乎是群冒险者，但简直是蠢到极点。利姆路
            

            
                本来希望那些人能知难而退，而拟态成黑岚星狼的样子吓吓他们，但冒险者们却认为那只是
            

            
                骗人把戏。
            

            
                这群冒险者在这当下的判断实在过于肤浅。
            

            
                一般的史莱姆不但毫无知性，更遑论变身了。不管怎么想这时都应该要提高警觉才对，但
            

            
                这些家伙却因为利姆路的外表而轻忽大意。
            

            
                也是啦，只有到了像我这样的水平，才不会被外在所惑，进而看穿对方的本质。
            

            
                冒险者们马上遭到了报应，被利姆路的咆哮所惊吓而陷入恐慌。
            

            
                好像还有些人从裤裆里流出了很多东西，这些人曰后恐怕无法在这一带走动了吧。
            

            
                咯啊──哈哈哈！
            

            
                就在我开怀大笑的时候，事情有所发展。
            

            
                利姆路等人被逮捕了。
            

            
                他的一举一动真的完全看不腻呢，是打算笑死我吗？
            

            
                虽然利姆路想要唬弄过去，但胡乱编的借口不可能管用的，而他也没有做出反抗，就这样
            

            
                干干脆脆地被关进牢里。
            

            
                身为史莱姆的利姆路可以轻易地逃出牢笼，但跟着他来的哥布林要怎么办呢？
            

            
                不过利姆路一点都不惊慌，似乎有什么想法的样子。
            

            
                真的会有什么办法吗？
            

            
                虽然我也有点没自信，不过总是会有方法解决的吧
            

            
                这家伙有股不可思议的运气，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也会很刚好地──
            

            
                「队长，不好了！矿山里发生了严重的事故！」
            

            
                看吧？
            

            
                就在警备兵惊慌失措的时候，利姆路很机灵地把回复药交给了他们，他是打算向矮人证明
            

            
                自己并没有恶意吧
            

            
                哎唷唷，这只史莱姆真是精明得有剩。
            

            
                这种滴水不漏的处世风范，我也得向他看齐才行呢
            

            
                利姆路就这样被释放了。
            

            
                而且聊着聊着警备队长还说要介绍锻造师给他
            

            
                利姆路果然是只幸运的史莱姆。
            

            
                我朝着矮人王国四处张望。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应该说小小人类的城镇，我也只有从高空俯瞰过。龙的躯体过于巨大，就算想下去好好观
            

            
                光一下也没有办法
            

            
                更不用说矮人王国是利用柯奈特大山脉下的大洞窟所建造而成的天然要塞了，我进不去也
            

            
                是想当然尔的事
            

            
                而城镇里面到处都充满了远比我想象的还来得有意思的东西，或者是我从没见过的东西。
            

            
                只要使用独有技「究明者」将这些物品一一去做「解析鉴定」，就能够读取到其使用方法
            

            
                等信息。可是呢，知道和实际接触可差得多了
            

            
                真恨我现在还是被囚困之身。
            

            
                为什么我没有更早一点对这些事物产生兴趣呢？我对自己的愚昧感到讶异
            

            
                看来我只是只井底之蛙呢世界何其宽广。
            

            
                好想快点到外头去，自己一步一脚印地到世界各处去看看.
            

            
                我一边感动于初次见到的城镇光景，一边许下这样的愿望
            

        
    
        
            
                死亡─而后转生
            

            

            
                嗨，是我啦！
            

            
                维尔德拉啦！
            

            
                什么？没听说过我？
            

            
                咯啊──哈哈哈！你开的玩笑还真有意思。
            

            
                身为这世界上最强的存在──「龙种」的其中之一，而被所有生物敬畏的我，不可能有人
            

            
                会不知道的。
            

            
                话虽如此，我这个最强的存在，现在却是个被囚禁之身。
            

            
                长久以来，我被封印在这个可恶的「无限牢狱」里动弹不得。
            

            
                没错，回想起来，那是 300 年前的事了……
            

            
                那个人有着白皙的肌肤，
            

            
                还有张红艳的樱桃小嘴，
            

            
                将黑银色的长发绑成一束垂着，
            

            
                身高不是很高，身材有些娇小，体型纤细，
            

            
                从其身体的轮廓推测，应该是位女性。
            

            
                眼睛被面罩遮住，但仍然无法隐藏住她的美貌。
            

            
                ──「勇者」。
            

            
                她是个会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的耀眼存在。
            

            
                但话先说在前头，我可没有因此被她迷住喔。
            

            
                她堂堂正正、一对一地向我挑战，而我败给了她。
            

            
                如果说我没有任何的不甘心，那是骗入的。
            

            
                但是啊，很不可思议地，我对她并没有抱持憎恶的感情。
            

            
                是因为那位少女不畏惧我，不显露出任何感情地向我挑战的缘故吗？
            

            
                没错──这位「勇者」成了契机，让我对人类产生了兴趣，而非憎恨。
            

            
                非常可惜的是，她只是冷淡地对我挥剑相向。
            

            
                本来想再和她多聊聊的。
            

            
                我一向是想战就战，随心所欲地生活过来的。
            

            
                虽然也有人建议我不要这样，但我从来没有把这类的意见听进耳里。
            

            
                因为我认为我是无敌的，所以拥有自由自在且无拘无束的权利。
            

            
                但是，我输了。
            

            
                这虽然并不是我的初次败仗，但这样被单方面压着打而败下阵来，在我的记忆中可就从来
            

            
                没发生过了。
            

            
                我那无人可阻挡的自傲，就这样被她粉碎殆尽。
            

            
                我也想过，要是能从这个牢狱出去的话，还想和她再来一战。
            

            
                但很遗撼的，人类的寿命非常短暂。
            

            
                只要「勇者」身为人类，我的愿望就无法实现。
            

            
                所以我才会被封印在这里，静悄悄地乖乖反省啊。
            

            
                可是呢！
            

            
                300 年实在太长了。
            

            
                说明白一点的话，就是闲到发荒。
            

            
                再过数百年，快一点的话不到 100 年，我就会无法维持自身的存在，而「转生」去了。因为
            

            
                「龙种」即使灭亡，仍旧会再度于某处复活。
            

            
                那时我将会失去原来的自我，而产生出别的自我吧…… 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件悲伤的事。
            

            
                反倒还有些期待。
            

            
                ──因此，我就只是一味地忍受着无聊。满心期待着终将到来的灭亡。
            

            
                而这时出现在我面前的，就是那只悠哉的史莱姆。
            

            
                他就这样「啵咻！」、「啪！」地，猛然又毫无顾虑地撞到我身上来。
            

            
                老实说，我吓了 一跳。
            

            
                虽然这样说有点老王卖瓜，但从我身上流出的妖气无比浓厚，魔素浓度非常地高。
            

            
                因此能够站在我面前的生物是非常少的。
            

            
                就算现在是处于被封印的状态，但下等魔物可是连接近我都没办法，更不用说想触碰我这
            

            
                个魔素集合体了，那就连高等魔物都难以做到。
            

            
                于是我对这只史莱姆产生了兴趣，尝试与他交谈。
            

            
                虽然他也有可能才刚出生，抑或是只没有自我的魔物，但现在这种时候那些小事都不重要
            

            
                了，只要能让我排遣无聊就好。
            

            
                不过我有种预感。
            

            
                预感这场邂逅，将会带来远超乎邂逅本身的价值。
            

            
                我认为我将会得到某些东西。
            

            
                我在心中相信着至今为止从未失准过的预感，试着跟这只史莱姆沟通。
            

            
                「听得到吗？小不点。」
            

            
                首先试着以「念力交谈」直接向他的内心攀谈，于是他产生了有趣的反应。
            

            
                这只史莱姆开始在心中天人交战。
            

            
                这样就可以判断他是有自我的。
            

            
                接下来就是对话。
            

            
                「喂，你可以回答了。」
            

            
                我十分兴奋地向他这样说。
            

            
                只要像我这般强大的话，就能在某种程度上窥视眼前对象的想法。虽然只限于表层的心理
            

            
                层面，但这个力量还挺方便的。
            

            
                我与他人对话的经验也不多，所以等不及这只史莱姆的回答，就先试着读取他的内心，但
            

            
                是……
            

            
                「别强人所难啊，秃驴！」
            

            
                我宰了你哦！这只臭史莱姆！
            

            
                秃驴！对着我说秃驴，这象话吗？
            

            
                我对于这只史莱姆的内心话感到愤慨。
            

            
                竟敢惹我生气，他也真是带种。
            

            
                敢指着伟大的「龙种」说是秃驴，我心想，或许这可以当成他勇气可嘉。
            

            
                之后我成功地与史莱姆对话，还教了这只看不到也听不到的史莱姆「魔力感知」这个追加
            

            
                技。
            

            
                这只史莱姆学得很快，不用几分钟就成功习得了这个技能。
            

            
                就我看来，他可能已经达到人类所界定的魔物阶级中的 A 级了。他似乎是从我的魔素团中
            

            
                诞生的，既然如此那会诞生出这样异类的特殊个体倒也没什么好不可思议的。
            

            
                能简简单单地习得追加技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之后本以为他会万分感谢我，结果一看到我就吓得半死。不过可能因为他的性格很大而化之吧，
            

            
                似乎没多久就习惯我了。
            

            
                这样虽然也有些没意思，不过就算了。
            

            
                与这只史莱姆交谈后才发现，他的智能异常地高，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才刚出生的魔物身
            

            
                上，他毫无疑问地还保有前世的记忆。
            

            
                这种情形偶尔也是会有的，如果只是这样倒也没什么好吃惊，但听完他的话之后才明白，
            

            
                看来不只是这样而已。
            

            
                真是吓到我了。
            

            
                他说他是异世界的人类所转生而成的史莱姆。
            

            
                哎呀呀，这种例子就不多见了。
            

            
                即使用我的力量──能读取这世界上所有事迹之纪录的独有技「究明者」──也捜寻不到
            

            
                这样的例子。
            

            
                看来这只史莱姆果然比我所想的还来得更有意思。
            

            
                我对他充满了兴趣。
            

            
                就在这个时候…
            

            
                「──可以和我当朋友吗？」
            

            
                我怀疑我听错了。
            

            
                不过是只史莱姆却这么厚脸皮，不，应该说在此之前──至今为止我没有任何一个可以
            

            
                称为朋友的存在
            

            
                如果是吵架的对象倒是有啦……
            

            
                唉，也罢。
            

            
                如果我不当这只史莱姆的朋友，他好像就要哭了，真没办法。
            

            
                因为他坚持要我当他的朋友嘛。
            

            
                那我就大方地接受他的提议好了。
            

            
                如果拒绝的话，他会哭嘛。
            

            
                ─拿这家伙没辙，真是的。
            

            
                就这样，我授予这只史莱姆「利姆路」之名讳，成为了他独一无二的朋友。
            

            
                而这就是我维尔德拉？坦派斯特，与利姆路？坦派斯特的邂逅，故事也就此展开。
            

        
    
        
            
                命中注定的对象
            

            

            
                今天我要初次去参加一个叫庆功宴的玩意。
            

            
                由于利姆路帮助了有困难的矮人，所以矮人为了回礼而邀请他去。
            

            
                虽然我不知道利姆路是怎么办到的，但他似乎又用他那隐藏的技能把剑复制了出来。
            

            
                虽然我很怀疑利姆路真的有心要隐瞒这项能力吗？但因为他的态度太光明正大了，反而没
            

            
                有人去指出这点的样子
            

            
                我也是一样，「如果是利姆路，什么事都办得到」只要这样想的话，就会很不可思议地变
            

            
                得能够接受他能做到那样的事情了
            

            
                来看看庆功宴吧，这可真不错，其实我也对人类的饮食有兴趣
            

            
                特别是酒。
            

            
                虽然曾听说过这玩意，但我无论如何都想亲口尝尝看那是怎么样的东西。
            

            
                但是呢，以我这副硕大的身躯根本不可能喝得到酒，至今从来没有喝酒的机会，而这个机
            

            
                : 现在终于到访，要我不期待才有鬼呢。
            

            
                ──虽然是这么想的，但我却忘了利姆路没有味觉。
            

            
                呜呃，太可恶了。
            

            
                利姆路这家伙还在装模作样地说「只要是美女斟的酒，我喝起来都觉得好喝。」
            

            
                你倒好了，被人百般奉承的。
            

            
                居然忘了我，自己一个人享乐，这家伙真是不够朋友。所以我才向你劝要你赶快重现舌头的说…
            

            
                哦不 光只是想是无法传达给他的呢
            

            
                现在嫉妒利姆路也没有用。
            

            
                仔细想想，利姆路根本不知道我在窥视他，虽然遗慷但也只好先放弃这件事了
            

            
                但我可记住了哦
            

            
                当我复活时，一定要再回到这里！
            

            
                然后要像利姆路一样，被人百般奉承
            

            
                以前的我真是太愚蠢了
            

            
                比起被人们畏惧，当然是被人们崇敬要来得愉悦多了
            

            
                我也得多多展现我的强大与帅劲，好让大家更加尊敬我才行。而那些被利姆路命名的哥布林刚好就很适合
            

            
                当抬轿子的角色，他果然对任何事都是有深思远虑过的。
            

            
                利姆路异常地擅于融入人群。
            

            
                他现在似乎也和店里的女精灵们打成了一片，还有人帮他占卜。
            

            
                女精灵说显现在水晶球上的人物就是利姆路「命中注定的对象」。透过水晶球所看到的女性其脸庞
            

            
                虽然有烧伤的痕迹，但长相依然十分美丽，总觉得她的气质和「勇者」有些相似，
            

            
                可能这位女性和勇者有些缘分也说不定。
            

            
                不过先把这件事摆到一旁。
            

            
                要怎么做才会受人欢迎呢？
            

            
                我也想和利姆路一样，与更多人融洽相处。
            

            
                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要读遍更多的参考资料，好好地来研究帅气的姿势与台词
            

            
                姆？怎么吵吵闹闹的？
            

            
                我正打算发愤图强的时候，似乎又发生了什么争执
            

            
                应该说，利姆路是中了去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事件的组咒吗？
            

            
                我才稍微移开目光，马上就被卷入了纷争。不过就算我没有移开目光他也照样会被卷入纷争，所以原因不是出在我身上哦
            

            
                而这次的纠纷是──利姆路被眼前一位细瘦的男人泼了水，还被他嘲讽「魔物要这样对待才正确」这个男的是故意的吧。
            

            
                他应该就是想要刻意惹事，而向利姆路找麻烦的。
            

            
                那么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我的话早就把他烧成焦炭了，但是利姆路会怎么做？
            

            
                我很有兴趣知道，所以就窥视了他表层的心理层面，发现他认为引起争端的话会不太妙。
            

            
                因为对方是这个国家的大臣，要是杀了他的话之后会很麻烦的样子。
            

            
                真是的，要是我的话根本不会在意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到底是有什么好迷惘的？
            

            
                什么？要是在这里惹出事情来的话，就无法再进入这个国家了？
            

            
                不好，这可不好！
            

            
                那要怎么办？就忍下去吗？
            

            
                连我都很少见地慌张了起来
            

            
                要是以话，伟大的我绝不可能为这些微末小事惊慌失措。要是把这件事向认识我的人讲的话，应该没有人会相信吧
            

            
                不过原来是这样啊，享受到了某种快乐后，就得为了守住这个快乐而对某些事做出让步
            

            
                人类所订下的法则是多么地不便、多么地麻烦啊。
            

            
                但要是没有这样的法则，人们也就无法安心享乐了吧
            

            
                我感觉自己又多学到了 一课。
            

            
                这时，将利姆路唤为恩人的矮人站了起来
            

            
                正想看看他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位名叫凯金的矮人就殴打了那个可恨的大臣
            

            
                连我都不禁出声喝采。
            

            
                感觉出了口闷气自不在话下。
            

            
                而且最重要的是，凯金是为了吾友利姆路而生气的。
            

            
                这怎能不教人高兴呢。
            

            
                比起自己被瞧不起，朋友被瞧不起的确是更令人来得气愤啊。
            

            
                自从遇见利姆路以来，总是发生令我吃惊的事。
            

            
                我确信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而心生满意。
            

            
                但是──
            

            
                凯金的行为还是引发了问题。
            

            
                利姆路等人再度被逮捕而被关进了牢里。
            

            
                而且还要面对一道难关。
            

            
                矮人王──盖札？德瓦岗。
            

            
                利姆路产生了危机意识。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男人绝非等闲之辈哦？
            

            
                现在的利姆路是赢不了他的吧。
            

            
                那么利姆路到底会怎么做呢？就让我好好地拭目以待吧。
            

        
    
        
            
                哥布林村的守护者
            

            

            
                我信任利姆路，被收纳进了他的「胃袋」。
            

            
                这家伙的技能也蛮夸张的，似乎是刚出生时就拥有独有技「捕食者」了。
            

            
                当有人从异世界跨越到这里来时，如果对这个世界缺乏适性的话，该人就会死亡。反过来
            

            
                说，只要拥有适性就能够取得大量的魔素而变强大。这些人大半都能透过消耗他们所取得的
            

            
                魔素，进而获得其所冀望的力量──独有技。
            

            
                我们将这群人称为「异界访客」。
            

            
                利姆路也不例外，转生到这个世界时似乎就获得了那种力量。
            

            
                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许愿的，但这家伙似乎获得很不得了的好用技能。
            

            
                不过利姆路有点傻傻的，好像也没发觉自己得到了非凡的力量。
            

            
                这样也蛮有意思的，我就不一一告诉他了，咯咯咯。
            

            
                所以啦，我现在正透过利姆路的眼睛观察外界的样子。
            

            
                你问我怎么做到的？
            

            
                你这蠢才，我可是伟大的「龙种」哦？
            

            
                这种事情，只要使用我的独有技「究明者」，透过与利姆路共通的「名字」做出干涉，再
            

            
                将其所得之信息转送到我身上──反正就是经过很多步骤，最后终于成功了。
            

            
                你说不要搞这种事，快点突破「无限牢狱」不就好了？
            

            
                你这个白痴！
            

            
                无聊可是种会致死的疾病──据说人类如果没有任何嗜好的话，马上就会死亡。
            

            
                而我也一样。即便是无敌的我，面对这 300 年来无穷无尽的岁月，也被逼得只得放弃一切了
            

            
                不是吗？
            

            
                这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好不容易才遇到了让我深感兴趣的生物，还和他当了朋友，既然这样能活多久就活多久，
            

            
                就好好地去享受这个世界吧！
            

            
                我是这样决定的。
            

            
                所以这是个必要而绝非无谓的行为。
            

            
                噢？
            

            
                利姆路这家伙，打倒了这洞窟里最强的岚蛇啊。
            

            
                这只蛇吸收了我的妖气而引发质变，强大到了足以被称为这座洞窟的守护者。
            

            
                它相当于人类所分类的_A 级魔物，应该也是有十足的强度，但…… 果然只用一击就打倒了
            

            
                啊。
            

            
                虽然利姆路本人似乎没有自觉，但他其实也相当强呢。
            

            
                不过，对我来说一律都只算是小杂碎就是了。
            

            
                咯啊──哈哈哈！
            

            
                就在我大笑的时候，利姆路正往洞窟里前进。
            

            
                他「捕食」了一路上所碰到的魔物，并夺取了它们的技能。
            

            
                一边感谢自己没有味觉，一边将「魔力感知」中断来完全遮断视觉，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这
            

            
                些魔物吃掉
            

            
                嗯，他搞错「捕食」的用法了。
            

            
                「捕食」这个技能只要一碰触到就能够侵蚀该对象，不用做这些有的没的… 也罢。很遗憾
            

            
                地我也就只能观望而已，没办法去纠正他。
            

            
                而且看着他做这些事也蛮有意思的。
            

            
                接着，又来了。
            

            
                利姆路「捕食」+C 级的巨大蝙蝠时，开始做起有趣的事情。
            

            
                还以为他只是像平常一样夺取魔物的技能时，结果这次他却连魔物本身的特性都一并夺取
            

            
                过来了。
            

            
                他将具备魅惑、催眠敌人作用的「超音波」，做了主要目的以外的用途。
            

            
                具体来说，利姆路只有重现巨大蝙蝠的音波发声器官，并将其改良为可发出人声之用。
            

            
                我很钦佩他能做出如此精巧的活儿。
            

            
                既然能做到这种事，应该也能重现具捕食习性之魔物的舌头，进而获取味觉才对，但看来
            

            
                他没有想到的样子。
            

            
                大概是他不会肚子饿，所以忘记这回事了吧。
            

            
                这只史莱姆看似事事精明，其实却很少根筋呢。
            

            
                利姆路看来已经在洞窟里确认好自己的实力，而终于想要出去外面了。
            

            
                不知道该说他胆小，抑或是谨慎？我也搞不太懂。
            

            
                利姆路看似谨慎，却也有些胆大之处。
            

            
                现在也是这样。
            

            
                他被一群矮小的哥布林包围住，正不晓得该怎么办
            

            
                如果是我的话早就把它们杀光光了，但利姆路似乎做出与我不同的判断。
            

            
                他与这群哥布林谈判了几句之后，居然把妖气收了起来
            

            
                似乎只漏出了些微的分量，差不多是低阶魔物的水平。会被这群哥布林给看扁的…… 正当
            

            
                我这样想时，事情开始往不同的方向发展。
            

            
                哥布林们表示要向利姆路效忠，而利姆路也打算要帮助他们的样子。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完全无法明白。
            

            
                我从来没有正眼看过这些下等生物。说到底，他们也根本无法站在我的面前。
            

            
                而我也认为像我这样的世界霸者，不适合去做主动降低身段配合对方这档事……
            

            
                但是利姆路却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这将使他不会活得像我一样孤傲。
            

            
                莫非我错了吗？
            

            
                虽然我并不会对自己的生存方式感到后悔，但也许我其实是可以过着不同的龙生的。
            

            
                利姆路的行动，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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